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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Title] 
全面电动化试点开启，充电基础设施有望先行 

 

[Table_ReportDate] 2023 年 11月 14日 
 

本期内容提要: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 事件： 2023 年 11 月 1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正

式印发《关于启动第一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的通

知》。经研究，确定北京等 15 个城市为此次试点城市，鼓励探索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和绿

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 电动化加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先行。工信部推动 15 城市试点的

主要目标是提升汽车电动化水平、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探索新

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预期目标包括：1）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推广

对象包括公务用车、城市公交车、环卫车、出租车、邮政快递车、城

市物流配送车、机场用车、特定场景重型货车等领域，目标数量为 60+

万辆；2）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计划建设 70+万台充电桩，0.78

万座换电站；3）推动新技术和新模式发展目标包括，加快有序充电、

大功率充电、换电等应用，V2G、光储充放等车网融合技术示范，智

能网联汽车技术有提升且示范规模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碳交易、绿

色电力交易实现新突破，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逐步提升并实现上车应

用。 

➢ 我们认为随着全面电动化试点的开启，新能源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加

速。从试点城市来看，覆盖全国 15 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

新能源车发展较快的地区和一些新能源汽车发展稍慢的地区，有望探

索出可全国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从而加速新能源渗透率提升。从方向

来看，本次试点城市给出了具体的充电桩、换电站建设目标，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有望提前。 

➢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试点政策有望加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提升

新能源渗透率。推荐充电桩相关企业通合科技、盛弘股份，关注绿能

慧充、万马股份、特锐德等。 

➢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不及预期，市场化需求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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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简介 

武浩，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硕士，7年新能源行业研究经验，曾任东兴证券基金

业务部研究员，2020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电力设备新能源行业研究。 

黄楷，电力设备新能源行业分析师，墨尔本大学工学硕士，伦敦卡斯商学院金融硕士，3 年行业研究经验，

2022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光伏行业研究。 

曾一赟，新能源与电力设备行业研究助理，悉尼大学经济分析硕士，中山大学金融学学士，2022 年加入信

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电力设备及储能行业研究。 

陈玫洁，团队成员，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硕士，2022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锂电材料行业研究。 

孙然，新能源与电力设备行业研究助理，山东大学金融硕士，2022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工控、

充电桩及机器人产业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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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负责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分析师在此申明，本人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

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表述的所有观点准确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组

成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分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免责声明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具有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由信达证券制作并发布。 

本报告是针对与信达证券签署服务协议的签约客户的专属研究产品，为该类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辅助和参考，双方对权利与义

务均有严格约定。本报告仅提供给上述特定客户，并不面向公众发布。信达证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

户。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电话、短信、邮件提示仅为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对本报告的参考使用须以本报告的完整版本为

准。 

本报告是基于信达证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编制，但信达证券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

测仅为本报告最初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涉及

证券或投资标的的历史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保证。在不同时期，或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致使信

达证券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信达证券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

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

测仅供参考，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请。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信达证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会为这些公司正在提

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信达证券所有。未经信达证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

任何部分。若信达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信达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同时不构成信达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如未经信达证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信达证券将保留随时追

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评级说明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地

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 

本报告中所述证券不一定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销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

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

信达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

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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